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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4年度青海省
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的补充通知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青海省会

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青财会字〔2019〕1001号）、

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4年度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青人社厅函〔2024〕192号）要求，

为确保青海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时限要求完成 2024年度继

续教育，现将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分及培训时间要求

（一）学分要求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培训

取得的总学分（总学时）不少于 135学分（学时），其中公需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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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（学时）不少于 45学分（学时），专业科目学分（学时）不

少于 90学分（学时）。

（二）培训时间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时间自各继续

教育基地、各级行业主管部门、所在单位印发通知之日开始，于

2024年 12月 20日结束。

二、学分（学时）登记

（一）继续教育的方式，具体形式包括：

1.参加县级以上财政部门组织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培训、高端会计人才培训、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会计相

关考试、会计类专业会议等；

2.参加经委托的面授会计继续教育机构或经备案的用人单位

组织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；

3.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高一级会计类专业学历

（学位）教育；承担财政部门或行业组织（团体）的会计类研究

课题，或在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有正规发行刊号（CN）的经济、

管理类期刊上发表会计类论文；公开出版会计类书籍；参加注册

会计师、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等继续教育培训；

4.参加省财政厅委托的网络培训机构的网络继续教育培训；

5.参加由省注册会计师协会、资产评估师协会举办的面授培

训班及在协会备案并认可的继续教育培训；

6.财政、人社部门共同认可的其他形式。

（二）继续教育审核登记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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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省直部门（单位）向省财政厅提交线

下培训相关文件进行审核登记；其他地区所属单位（部门）向属

地同级财政局提交线下培训相关文件进行审核登记，并统一汇总

向省财政厅报备。需提交的线下培训相关文件包含会议培训文件、

培训课程安排、签到情况等相关资料。

2.省财政厅对会计继续教育机构或用人单位报送的会计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进行审核后，在系统中录入或导入数据，

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办理继续教育事项登记并按人社部门要求按

时推送会计专业继续教育相关数据。

3.学分审核、复核、折算必须在当年 12月 20日前完成，不

得延至下一年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上线运行是落实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要求、推动会计人员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

的重要举措。各市（州）财政局要采取多种方式，加大宣传力度，

尽力督催本地区会计人员在“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”

注册，并按要求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。

（二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市（州）财政局要做好全国会

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和青海省 2024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工作的宣传、引导、培训、审核、登记、报备、咨询和

服务等工作，督促指导会计人员及所属部门工作人员使用平台、

熟悉操作，避免影响会计人员参加 2025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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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报名考试及参加继续教育学习。

（三）拟参加 2025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的考

生，须先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

集并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报名。

2024年 12月 5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存档。

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12月 5日印发


